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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區 (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 )令》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概述議員對於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於 2005
年 12月 13至 18日在香港舉行期間，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下稱 “會展 ”)
附近設立限制出入區一事所表達的意見及關注。  
 
 
《禁區 (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 )令》 

 
2.  《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於 2005年 10月 7日
在憲報刊登，並於 2005年 10月 12日提交立法會省覽。該命令宣布灣仔

及金鐘某些地區，將於 2005年 12月 12日下午 6時至 2005年 12月 19日上午

5時一段期間內劃定為 “陸上封閉區 ”及 “海上封閉區 ”，成為《公安條例》

(第 245章 )所訂的禁區。只有獲警務處處長准許的人士才可進入該等禁

區。該命令的審議期將於 2005年 11月 9日屆滿，若議決延期則於 2005年
11月 30日屆滿。該命令的生效日期為 2005年 12月 2日。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7月 19日向工商事務委員會簡述為舉行第六次部長

級會議設立限制出入區的建議  
 
3.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7月 19日向工商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

會 ”)簡述當局有需要根據《公安條例》第 36(1)條制定禁區令，藉以設

立限制出入區，從而達到確保公共秩序、公眾安全和順利進行第六次

部長級會議等目的。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均獲邀出席該次會議。  
 
建議的禁區令  
 

4.  擬議禁區令的詳情如下  ⎯⎯  
 

(a) 有關限制的生效時間由 2005年 12月 12日 (即第六次部長級會

議揭幕前一日 )下午 6時開始，至 2005年 12月 19日清晨 (即第六

次部長級會議於 12月 18日凌晨閉幕後數小時 )結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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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的限制出入區將覆蓋會展四周範圍，包括通往會展的通

道。陸上方面，覆蓋範圍主要包括會展及其所有連接道路、

通往會展附近三間酒店的部分道路、添馬艦，以及分域碼頭

和灣仔碼頭一帶。海上方面，覆蓋範圍包括會展半島周圍約 3
平方公里的海面。 

 
5.  政府當局就設立限制出入區提出的理由如下  ⎯⎯  
 

(a) 為方便進行公眾集會和遊行活動而採取的特別交通措施可能

會在會展附近構成交通管理問題。鑒於與會人士眾多 (約有 11 
000人 )，加上支援人員 (約有 10 000人 )及這些人士的交通工

具，問題將更加複雜。此外，部分代表團團員需要特別保護。

凡此種種，均會對會展附近的道路和交通管制構成重大壓

力；及 

 
(b) 政府當局須確保出席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約 300名部長及超

過 20 000名與會人士和支援人員的安全。當局會在會展設立身

份確認及保安檢查系統。為應付保安威脅，當局有必要在會

議場地附近設立合理的緩衝區，並維持會議場地的安全。 

 
議員就建議設立限制出入區一事所表達的意見和關注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6.  議員大致上支持在舉行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期間設立限制出入

區的建議。一名委員曾詢問政府當局為舉行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劃定限

制出入區時，有否參考相關的海外經驗。警方回應時表示，與近期進

行而性質相若的國際大型盛事相比之下，計劃就第六次部長級會議設

立的禁區規模已相當細小。舉例而言，在 2003年舉行第五次部長級會

議期間設立的限制出入區範圍約為場地以外的 7公里，在 2002、2003及
2005年舉行八國集團會議期間設立的限制出入區範圍，則分別約為場

地以外的 6.5公里、 30公里及 10公里。  
 
7.  部分議員詢問為何指定添馬艦為擬議禁區的一部分，而非將

之劃作指定公眾活動區 (下稱 “活動區 ”)。警方解釋，添馬艦將預留給第

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車隊使用，以及應付相關的後勤需要，包括為代表

團團長提供汽車接送、為代表團團員安排穿梭巴士服務等。  
 
8.  議員強調重要的是必須確保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得以安全及順

利舉行，以及盡量減低對社會正常活動造成的干擾，並針對非法示威

活動採取適當行動。警方向議員保證，警務處將會作好準備，應付任

何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並會不時調整策略，以配合在臨近第六次部

長級會議舉行時進行的最新風險評估的結果。  
 
9.  議員同時強調，當局有需要適時作出公布，讓區內居民及訪

客 (特別是會場附近的店鋪東主 )知悉有關的保安及交通安排。政府當局

告知議員，當局曾與受影響各方舉行簡報會，並會繼續舉行此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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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簡述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籌備工作最新進展 

 
示威區  
 
10.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10月 18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第六次部長級

會議籌備工作的最新進展。立法會其他議員亦獲邀出席該次會議。議

員察悉當局作出的多項安排，包括警方已選定灣仔運動場和灣仔公眾

貨物裝卸區，作為可供在第六次部長級會議舉行期間進行示威活動的

活動區。一名委員詢問可否同時把橫貫會議道及維園道的鴻興道劃作

活動區，從而為示威人士提供更多進行示威活動的場地。 (會議道已為

第六次部長級會議的禁區令所覆蓋。 )警方表示在現階段並無計劃這樣

做，因為一旦實施此項安排，附近地區的交通情況將會受到干擾，緊

急應變單位在出現危機時採取的應變行動亦會受到影響。  
 
特別交通安排  
 
11.  政府當局現正擬備資料文件，闡述第六次部長級會議舉行期

間的特別交通安排，以便提交交通事務委員會參閱。交通事務委員會

將於 2005年 11月 4日會議上決定是否在日後舉行的會議上，就有關事宜

進行討論。  
 
 
有關文件 

 

12.  委員可在立法會網頁 (http://www.legco.gov.hk)查閱事務委員會

2005年 7月 19日會議的紀要及文件，以及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0月 18日會

議的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0月 20日  


